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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编号：

建设工程测绘合同

项目名称：均安镇星槎村阜南桥梁及福岸公厕工程测量服务

工程地点：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

甲 方：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宣传文体旅游和教育办公室

乙 方：广东绘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http://zj.fsxzfw.foshan.gov.cn/gdfs-zjcs-pub/purchaseNotice/view/440606752082918211122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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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宣传文体旅游和教育办公室

乙方：广东绘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经双

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测绘范围（包括测区地点、面积、测区地理位置等）

我公司接受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宣传文体旅游和教育办公室（甲方）委托，对均安镇

星槎阜南桥梁、福岸公厕工程进行测量服务。

第二条、测绘内容（包括测绘项目和工作量等）

本次委托的测绘的工作内容有：均安镇星槎阜南桥梁、福岸公厕工程进行测量服务，

并提供测量成果及报告。

第三条、执行技术标准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代号

1 城市测量规范 CJJ/T8-2011

2 工程测量标准 GB 50026-2020

3 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 GB/T18314-2009

4 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 GB/T12898-2009

5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第一部分 1:500、1：1000、1: 2000 地形图图式
GB/T 20257.1-2017

6 城市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 CJJ61-2017

7 佛山市顺德区地下管线普查技术规程（试行）

8 佛山市顺德区地下管线成果数据标准（试行）

注：

1、以上标准具体条款有不一致时，以标准高、要求高的为准。

2、本测区技术报告（由乙方编制，须经甲方审批后执行）。

第四条、测绘工程费支付日期和方式

1、本合同采用固定单价的计价方式，暂定合同总价（含税）为：¥6,770.33 ，（大

写：人民币陆仟柒佰柒拾元叁角叁分），最终按实际工程量结算（具体费用组成详见下表），

测量工程量增减 15%以内不作调整。

http://zj.fsxzfw.foshan.gov.cn/gdfs-zjcs-pub/purchaseNotice/view/440606752082918211122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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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量 单位
单价

（元）
小计（元） 系数

调整系

数费
合计（元）

一 工程测量

地形测量 8366.08 平方米 0.27 2258.84 0.22 496.95 2755.79

工程测量费小计 2755.79

二 工程物探

地下管线

物探

金属管道 0.24705 千米 4500.00 1111.73 0.22 244.58 1356.30

非金属管道 0.28664 千米 3600.00 1031.90 0.22 227.02 1258.92

地下管线

测量

金属管道 0.24705 千米 1945.00 480.51 0.22 105.71 586.22

非金属管道 0.28664 千米 1446.00 414.48 0.22 91.19 505.67

工程物探费小计 3707.12

三 控制点测量

控制点测量 4.00 个 500.00 2000.00 —— —— 2000.00

控制点测量小计 2000.00

四
以上测量费总计（一+

二+三）
8462.91

五
最终价测量费下调 20%

优惠：（四）*（1-20%）
6770.33

2、测绘工程完成后，自收到乙方提供的测绘成果报告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

乙方一次性支付测绘费用。

3、甲方向乙方付款前，乙方应提交请款申请书及等额、合法有效的增值税发票，否则

甲方有权拒绝支付。

第五条、甲方的义务

1、自甲方下达测绘任务之日起 5 日内向乙方提供有关资料。

2、自接到乙方编制的技术成果之日起 10 日内完成技术成果的审定工作，并提出书面

审定意见。

3、应当协助乙方的测绘队伍能够顺利进入工作现场。

4、甲方保证工程款按时到位，以保证工程的顺利进行。

5、因履行本合同所产生的测绘成果的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但甲方允许乙方对执行本

合同所生产的测绘成果用于项目归档。

第六条、乙方的义务

1、自收到甲方的有关材料之日起 3 日内，根据甲方的有关资料和合同的技术要求，

完成技术成果的编制，并交甲方审定。

2、自收到甲方对技术设计书同意实施的审定意见之日起 10 日内组织测绘队伍进场作

业。

3、没有获得作业证的人员不得承担甲方委托的测绘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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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乙方应当根据测量相关技术要求确保测绘项目如期完成，且对成果质量负责，提交

测绘成果必须达到 100%的合格率，如发现有不符合技术规定或错误的，由乙方负责修改或

返工，由此所需费用均由乙方负担。

5、未经甲方允许，乙方不得将本合同标的（测绘工程任务）全部或部分转包给第三方。

6、测量中，测绘人员应注意安全，若测量中出现安全事故，则由乙方负责，若安全事

故是由甲方引起的，则由甲方负责。

第七条、测绘项目完成工期

序号 测绘项目 完成时间 备注

1 工程测量 根据甲方要求时间

2 工程物探 根据甲方要求时间

3 控制点测量 根据甲方要求时间

乙方应在合同规定时间内完成甲方要求的所有测绘任务。全部成果应于 30 日历天提交

正式成果给甲方。

第八条、验收项目完成工期

1、乙方应当于工程完工之日起 3 日内书面通知甲方验收，甲方应当自接到完工通知

之日起 5 日内，组织有关专家，依据本合同约定使用的技术标准和技术要求，对乙方所完

工的测绘工程完成验收，并出据测绘成果验收报告书。

2、对完工所提供的测绘成果的质量有争议的，由测区所在地的省级测绘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站裁决，其费用由双方共同承担。

第九条、知识产权归属

测绘成果的所有权、使用权和著作权在本项目验收结束后归甲方所有，乙方对甲方提

供的相关测量资料负有保密责任并签订保密协议。

第十条、测绘成果资料

乙方向甲方提交的测绘成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1）文本资料

序号 内容 数量

1 测量成果资料 2

（2）数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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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内容 格式 介质 数量

1 测量成果图 CAD 光盘 1

2 测量成果资料 work 光盘 1

（3）图件

序号 内容 介质 数量

1 测量成果图 图纸 2

注：若测区控制点满足项目需求，未做控制则控制测量成果项可不予提交。

第十一条、甲方违约责任

1、合同签订后，甲方应按完成的实际工作量支付工程价款；甲方未按要求支付乙方工

程费，应按顺延天数和当时银行贷款利率，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2、影响工程进度的，甲方应承担顺延工期的责任。

第十二条、乙方违约责任

1、合同签订后，如乙方擅自中途停止或解除合同，乙方应归还甲方支付的全部工程款。

2、在甲方提供了必要的工作资料，并且保证了工程款按时到位的情况下，乙方未能按

合同规定的日期提交测绘成果时，应向甲方赔偿拖期损失费，每天的拖期损失费顺延天数

和当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因天气、政府行为、甲方提供的资料不准确等客观原因造成的

工程拖期，乙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3、乙方提供的测绘成果质量不合格的（非甲方原因产生的不合格），乙方应负责无偿

予以重测或采取补救措施，以达到质量要求。因测绘成果质量不符合合同要求造成后果时，

乙方应对因此造成的损失负赔偿责任，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返工周期为 5 个工作日，

并向甲方重新提供测绘成果。

4、对于甲方提供的图纸和技术资料以及属于甲方的测绘成果，乙方有保密义务，不得

向第三人转让，否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所造成的全部损失。

第十三条、反商业贿赂

1、在招标、签约、履约过程中，如甲方员工存在任何形式（包含但不限于给付佣金、

回扣、财物等）的索贿行为或甲方员工与第三方串通损害甲方公司利益的，乙方应直接向

甲方检举、投诉。

2、乙方承诺不以任何形式（包含但不限于给付佣金、回扣、财物等）贿赂甲方员工或

以任何形式与第三方和/或甲方员工串通损害甲方公司利益，如违反此承诺，乙方同意向甲

方支付相当于贿赂金额三倍的违约金，该违约金甲方有权在支付给乙方任何款项中直接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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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或通过法律途径向乙方追索。

第十四条、保密条款

1、甲、乙双方同意无论甲方向乙方提供的有关信息情报、资料、合同或是乙方向甲方

提交的咨询报告及相关条件，均是商业机密文件，未经过对方许可，任何一方不得向第三

方出示或泄露。

2、甲、乙双方承诺，对其因签订和履行本合同而取得的所有任何有关的资料，任何一

方均有义务保证其员工严格保守秘密，因一方未尽此义务而导致另一方收到损失的，应赔

偿另一方因此受到的损失。

第十五条、由于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无法履行的，双方应按有关法律规定及时协商处

理。

第十六条、本合同执行过程中的未尽事宜，双方应本着实事求是、友好协商的态度加

以解决，双方协商一致的，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七条、因本合同发生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或由双方主管部门调解，协商

或调解不成的，双方同意向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败诉方需赔偿给胜诉方遭受的损失，

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以及为追索损失、解决争议而产生的费用（如律师

费、保全费、公证费、鉴定费、差旅费等）。

第十八条、测量工作完成后申请验收前，甲方抽取 3%-5%的样品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

抽检合格后方可提交验收，若乙方提供的测绘成果质量不合格的，乙方应负责无偿予以重

测或采取补救措施，以达到质量要求。因测绘成果质量不符合合同要求（而又非甲方提供

的图纸资料原因所致）造成后果时，乙方应对因此造成的直接损失负赔偿责任，并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由于甲方提供的图纸资料原因产生的责任由甲方自己负责）。返工周期为 30

天，到甲方指定时间内完成，并向甲方提供测绘成果。

第十九条 附则

1、本合同一式 6 份，甲方 4 份，乙方 2 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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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签署

甲方名称：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宣传文体旅游和教育办

公室（盖章）

乙方名称：

广东绘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盖章）

法人代表：

（或代理人）：

法人代表：

（或代理人）：

经 办 人： 经 办 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020-85169080

工作联系邮政地址： 工作联系邮政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棠下二社

涌边路 69 号 501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510665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员村支行

帐 号：/ 帐 号：44001470503053002792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